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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

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关于变更 2018 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的提示性公告 

 

 

根据《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新疆维泰开发建设

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文件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新疆维泰开

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，

本着认真、严谨、负责的态度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对《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由建投集团提供担保的议

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向北京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

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风险可控。关联方建投集团为上述业务

提供担保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该交易属

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。 

我们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

二、对《关于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由建投集团提供担保

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

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风险可控。关联方建投集团为上述

业务提供担保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该交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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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。 

我们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

三、对《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由建投集团提供担保的议案》

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向交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

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风险可控。关联方建投集团为上述业务

提供担保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该交易属

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。 

我们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

四、对《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由建投集团提供担保的

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

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风险可控。关联方建投集团为上述

业务提供担保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该交

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。 

我们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

五、对《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由建投集团提供担保的

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向中国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

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风险可控。关联方建投集团为上述

业务提供担保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该交

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。 

我们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

六、对《关于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由建投集团提供担

保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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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满足

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风险可控。关联方建投集团为

上述业务提供担保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

该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

合理。 

我们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

  七、对《关于公司兴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由建投集团提供担保的议案》

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向兴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

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风险可控。关联方建投集团为上述业务

提供担保，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。该交易属

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。 

我们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 

  八、对《关于公司使用建投集团华夏银行 2亿元流贷额度的议案》的独立

意见 

经审查，我们认为：公司使用建投集团华夏银行 2亿元流贷额度是为了满足

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持续发展，风险可控。该交易属于正常的

商业交易行为，遵循有偿、公平、自愿的商业原则，定价公允合理。 

我们对该议案发表同意意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占磊、李薇 

2026 年 1 月 15 日 


